
國立清華大學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 

空間借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4月 14 日 諮詢委員會議討論  

一、 主旨  

為維護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秩序妥善保管教室及場地，在不影

響教學研究活動及行政管理情況下，提供校內外單位借用教室相關事宜，特制定本管理要點。  

  

二、 借用規定  

（一） 申請用途限以教育、學術、本校社團相關活動用途，不違背善良風俗、校園安全及本

校已安排之教學活動或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相關活動為受理原則。若與政治、宗教及校

外營利活動有關之活動則不外借。 

（二） 借用場地費用依申請單位與活動性質不同有不同收費標準之規定。  

（三） 場地開放借用時間為上班日上午八點半至下午五點為原則，時段則分為上午

（8:30~12:00）、下午（13:30~17:00）與晚上（17:00~20:00）三個時段，收費以時段為

單位計算，晚上費用加收五成。如需於假日時借用，費用則加收一倍。 

（四） 本校單位可借用場地進行下列之活動項目：  

1. 課程學術/院系所務：會議、考試、補課、專題演講、成果展、論文口試、學術競賽、

學術會議、院系所務會議、院系所舉辦活動、招生考試、畢業典禮等。  

2. 活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活動、研討會、藝文、演講、慶典、校園徵才、社團、營隊

等。 

3. 其他：非上述活動。  

（五） 有關場地使用者資格，本校付費場地不出借予個人使用;校內得以本校行政單位、教學

單位及學生團隊提出申請及使用，校外應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機關或團體、依法成立

之企業與公司行號方得提出申請及使用。 

（六） 本中心場地區域分為： 

第 1 區一樓教室、第 2區地下室教室、第 3 區會議室、第 4 區戶外走廊、第 5 區飛鼠

廣場與第 6區戶外空地。 

（七） 各場地借用之設備僅限於該空間使用。 

 

 



三、 申請流程  

（一） 受理申請單位：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  

（二） 流程：借用日期前兩周前提出申請，線上填具申請表，填妥紙本申請表、切結書與

活動內容說明（約 A4一頁）繳交至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審核通過並完成繳費

後才准予使用指定空間。  

四、 借用費用 

（一） 借用費用繳交方式： 

繳交費用皆至本校出納組辦理。  

1. 現金繳款、匯款：持本單位開立之繳款單至本校出納組繳款，或匯至本校專戶。 

2. 校內轉帳：持本單位開立之繳款單以校內轉帳方式辦理。待本中心管理者核對金額

及會計科目轉帳成功之後，完成登記程序。  

（二） 場地與設備維護規則：借用空間到期當日須完全恢復原狀，現場經管理員如經檢查

未恢復現場清潔，限時於一小時內改善，逾時未改善者將照價賠償，借用者不得異

議。  

（三） 各場地借用費用請參照下表：  

空間 容納人數 設備收費 校內單位收費 校外單位收費 

第 1區一樓教室 40 

1.長座椅 

2.電視螢幕(1 台，每一時段

1000元) 

3.麥克風兩支、音響(1台，

每一時段 1000元) 

2500元/時段 4000元/時段 

第 2區地下室教室 30 

1.長桌(8張，每一時段每張

100元) 

2.椅子(五把一組共 4組，一

組每一時段 100元) 

2500元/時段 4000元/時段 

第 3區會議室 6 
1.會議桌(1張) 

2.座椅(6張) 
1500元/時段 2500元/時段 



空間 容納人數 設備收費 校內單位收費 校外單位收費 

第 4區戶外走廊 20 

1.長桌(8張，每一時段每張

200元) 

2.椅子(五把一組共 4組，一

組每一時段 200元) 

2000元/時段 3200元/時段 

第 5區飛鼠廣場 50 

1.長桌(8張，每一時段每張

200元) 

2.椅子(五把一組共四組，一

組每一時段 200元) 

2000元/時段 3200元/時段 

第 6區戶外空地 60  2000元/時段 3200元/時段 

（四） 上述活動以不妨礙教學與研究為原則，若活動內容違背此原則或有其他有未符規

定者，本中心得立即制止並停止使用權利。  

 

五、 其他規定  

(一) 僅提供場地及基本水電，電力系統僅可使用 110 V，以維持照明或電腦設備運作為

電力供應原則，不得使用臨時燈光或增設電力以維護用電安全。 

(二) 借用期間走廊上禁止堆積垃圾、雜物、鞋子等物品且不得製造噪音以免影響他人上

課、辦公及研究，本單位不受理停車相關事宜。  

(三) 禁止在借用場地進行非借用目的之活動(如用電視螢幕放電影、上網、打電動)。  

(四) 不得張貼告示海報，若造成牆面油漆或竹材損壞，本中心依恢復原狀所須修繕費用

要求申請單位賠償。  

(五) 空間內限與申請活動相符之活動，不得隨意搬動座椅設備，不得產生與活動無關之

噪音。  

(六) 借用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用途或轉讓他人使用，若違反申請時提出之活動內容或發生

重大違反校園安全情事及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行為者，本中心得隨時終止場地借用，

已繳費用概不退還，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七) 場地借用期間因人為因素造成設施損壞，借用單位需照價賠償。  

(八) 借用單位應負責教室清潔，物品設施(包含電腦設備與相關配線)請確實歸回原處。  

(九) 須於借用日期前兩週完成申請核准並繳交借用費用，逾時未繳費者以取消論。  

(十) 本中心依實際狀況核准可供借用之教室，若因校方緊急需要調整場地，借用單位

應配合調度更改，借用單位若無法配合，本中心將無息退還所繳費用，借用單位不

得請求賠償異議。  



(十一)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及收支管理要點」及本中心相關規定辦

理。  

(十二) 本要點經教務長核定後實施。 

 
 


	一、 主旨
	二、 借用規定
	三、 申請流程
	四、 借用費用
	五、 其他規定


